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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央及黄河沿岸九省区都高

度重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甘肃省也迈开了流域治理的坚实步伐。 通过梳理黄

河流域生态治理之理念及进展,分析了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中的上游源头治理、流域体系

化发展、左右岸统筹治理、流域复合型污染以及生态政策社会化等问题,提出了法治应对思路,
以利于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治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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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概述

1.1　 生态治理之理念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管子·立政》
中曾言道,“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可见,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促进社会高速发展、国家繁荣富强的

基础。 在当今社会,绿色是健康色、安全色,是一

个国家富强、自信、蒸蒸日上的象征和底气,走环

境保护、生态治理的强国之路已经成党中央领导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 具体来论,
生态治理是指通过运用生态学理念对环境和资源

进行修复、调控和管理,以求实现一种以效率、和
谐、可持续为目标的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的发展模式。 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理念有着庞

大的理论支持,比如,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可持续

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系统理论等。 20 世纪末,我
国开始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和建设”。 2012 年,党
在十八大报告中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

地位,报告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个方面;2015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

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在创新、协调、开放、共享这四

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增加了和生态治理密切相关

的绿色发展理念;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了一种发展导向,即要求加快实现生态治理,
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

度和政策,同时要建立健全环境治理和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国家经济体系。[1]显然,走生态治理和

绿色发展之路已成为我国共识。
1.2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理念的提出及发展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发源于西北部的青藏

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盆地,流经九个省 ( 自治

区),自西向东分别是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
南省、山东省,最后汇入渤海,全长约 5

 

400
 

km,流
域面积有 75 万 km2。[2]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追求

经济利益高速发展的脚步加快,掠夺式的开发,再
加上黄河流域本身脆弱的生态特质,黄河流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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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黄河土著鱼类数量锐减,两
岸植被和自然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流域内

地质灾害、急性生态危机事件频发。 鉴于此,黄河

流域生态治理的理念在近几年内不断被提出。
2006 年,《西部大开发“十一五” 规划》 提出

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理念,并明确了在甘肃省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制度性任务安排,明
确提出了修复绿地的量化指标等措施。 此规划还

提出了“开发与节约并重、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

一种经济、环境、社会三效合一的发展模式和生态

理念。 2012 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 规划》 强

调开展刘家峡等库区生态综合治理,加强甘南黄

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建设,树立绿色、循环发展

理念,坚决遏制流域生态恶化趋势。 2013 年,在
“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

治理事项也再次被提上日程。 2017 年,《西部大

开发“十三五”规划》提出了“生态安全”一词,并
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力求建立黄河中上

游重点生态保护区,为国家生态安全保驾护航。
2018 年,“生态文明”写进宪法,党中央从宪法的

高度重视生态安全,着力实现生态文明。 2019
年,在我国区域协调国家级战略中纳入了“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这一重大战略。
2019 年 9 月 18 日,党中央开展了“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此

次座谈会上结合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实际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会议从不同

层面呈现了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意义。[3]

1.3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之进展

黄河流域甘肃段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水源涵

养区和补给区。 从流经地区来看,黄河流域甘肃

段主要涉及甘肃省的 2 个自治州和 6 个市,分别

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兰州市、白
银市、 定西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黄河

60%以上的水量来自甘肃兰州以上的河段,黄河

在甘肃境内有 7 个较大的支流,分别是湟水、庄浪

河、大夏河、洮河、祖厉河、渭河、泾河。[4]黄河在甘

肃“两进两出”流经 900 多千米,相关的生态环境

涉及 1
 

800 多万人口的生产生活。 地处西北内陆

地区的甘肃本身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条件落后,在
历史上随着西部人口不断剧增的生存需求,外加

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不可避免的水、土、矿产、能源

以及自然观光景观的开发,流域内生态状况日趋

恶化,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突发性环境事件时有发

生,滑坡、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不断。 显然,黄
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甘肃省对黄

河流域甘肃段的治理也已经起步。
在环境调查方面,2019 年 9 月,甘肃省水利

研究院组成技术骨干团队对黄河流域甘肃段进行

了一次系统调研;2020 年 2 月,甘肃省通过卫星

遥感、无人机等技术开始摸底调查黄河流域甘肃

段的生态环境现状,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法律法

规和执行方面,甘肃省已经制定出台了《甘肃省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现状调查实施方案》和

4 个配套方案,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启动了黄河

流域甘肃段污染防治调查评估等工作。 通过调查

摸底,达到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一张图”的

目的,为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保护提供详细、全
面、基础的资料,全力支持下一阶段黄河流域甘肃

段的精准治理。 在环境司法层面,2020 年 1 月,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为黄河流域

(甘肃段)生态保护提供高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 作为全国

第一个由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的司法文件,分四大部分,共 16 条,其内容包

括推进流域可持续发展、提高流域生物多样性、推
进干支流水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治理、构建跨区

划法院审判协作机制、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多

元共治模式等。[5]2020 年 8 月,首届黄河流域甘肃

段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论坛在甘南藏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该论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旨在通过研究探索黄河流域甘肃

段环境资源跨区域一体化保护措施,力求形成内

部联动、外部协作、跨区域合作的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协作机制。
2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中的问题

虽然甘肃省通过采取发布指导性调查实施文

件、司法服务和保障意见,利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

进行污染普查、调动社会企业支持流域生态治理

等措施,在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中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2.1　 生态政策落实不到位,源头治理效果不理想

从地理位置上看,甘肃段位于黄河流域的上

游源头地区,黄河在甘肃省两进两出,最先从甘南

藏族自治州流入甘肃省境内。 位于青藏高原东端

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是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的交

界,其中闻名遐迩的“九曲黄河第一湾”位于甘南

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交界处。 由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黄河流域甘肃段扮演着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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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源头地区涵养水源、蓄水保量的角色。 近年

来,甘肃省在甘南州等源头地区实行退牧还草、限
制放牧、鼓励牧民迁徙、进行生态补偿等生态治理

措施,但政策落实不到位,治理效果不理想。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甘南州玛曲地区 2
 

000 多个小湖已

经干涸,地下水位下降了 7
 

m 左右,周边的湿地退

化,渐变为旱草滩,沼泽地萎缩,地面植被大面积

干枯,水域面积缩小了 10%左右。
2.2　 流域治理各自为政,缺乏体系化考量

黄河干流流经甘肃省甘南、临夏两个自治州

和兰州、白银两市。 甘南植被多以草类、矮灌木为

主,根系不发达,固土保地能力差,流域生态治理

主要集中在退牧还草、修复草场、提高水源涵养能

力等方面;临夏荒漠沙地面积广,以农耕经济为

主,兼顾家庭养殖业,流域治理方式有退耕还林还

草、禁止采挖高原药材植物、减少人为破坏和保护

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兰州人口密集,企业众多,大
气污染严重,流域生态治理主要集中在污染治理

和限制过度开发生态资源两个方面;白银硅、锰、
铜等金属资源丰富,有数量不小的砖瓦窑、粉磨

站、砂石料等高污染企业,流域治理主要以工业污

染防治、船舶污染防治为主。 虽然流域内各市

(州)分别采取了治理措施,侧重治理的关注点各

异,也实现了部分相应的治理成效,但是过于拘泥

于各自“地盘”而缺乏流域“一盘棋”的意识,在生

态保护和治理方面缺乏体系化意识和法律措施。
2.3　 左右岸缺乏良性互动,未形成全面统筹治理

机制

黄河横跨我国三大阶梯,流经千沟万壑的黄

土高原,泥沙量巨大,河道百折千回,自西向东的

地势落差,造成水流对冲击岸的自然冲刷和侵蚀,
使得冲击岸的生态保护、防流固岸的工作任务重、
压力大,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开销巨大。
而沉积岸则生态危机较小,治理和保护工作任务

较轻,经济费用不高。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沉积

岸一边的工商业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
济实力较为雄厚,信息发达,而冲击岸一边则与之

相反。 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情况和各自的利益衡

量,冲击岸和沉积岸往往很难达成共同治理的合

作共识,分区管辖的地区更是缺乏有效的良性互

助,即便是表面上已经达成了部分共同治理、协作

互助的合作协议,在实际操作和政策落实中仍以

“我”为主、各自为营,整体的综合治理效果依旧

很不理想。 黄河流域甘肃段也存在左右两岸缺乏

良性互助的问题,例如位于玛曲县与若尔盖县交

界处的黄河第一湾,其两岸自然生态问题也较为

突出。 从目前生态治理的结果来看,黄河流域甘

肃段左右两岸还未形成全面统筹治理的合作机

制,未实现流域综合治理、有效保护的生态治理

目标。
2.4　 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高,水、土、气等复合型污

染严重

黄河流域甘肃段自然生态环境修复工作难度

大,与其本身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高密切相关。 一

方面,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来看,甘肃位于青藏

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会处,自
然条件差,土壤贫瘠,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和部分

高山高原气候使得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常年少

雨,区域荒漠广布,植被稀少,土质疏松,常年多泥

石流、滑坡等自然地质灾害,水土流失严重,本身

的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高。 另一方面,甘肃省为全

国特困省之一,经济不发达,由于省内许多地区矿

产资源丰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资源开发型工

厂和企业遍布,但这些工厂、企业普遍技术水平不

高,污染防治、废物处理等技术落后,废料废渣堆

积、不达标的废气排放、工业污水排放等行为屡禁

不止,致使流域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严重,
各种污染相互碰撞叠加,造成复合型污染现象严

重,更加难以治理。
2.5　 未形成“联合”治理机制,社会参与度低

生态治理要取得好的效果,需要经济、社会等

政策机制的“联动”,形成“联合”治理机制。 但由

于甘肃省属于后发展地区,发展的任务比较重,生
态政策与其他政策本身容易形成利益冲突。 在经

济与环境的关系方面,甘肃省很难做到保护优先,
常见的仍然是以开发为先;在政策实施方面,甘肃

省紧跟国家号召,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

的理念,但依然在政策的内化与践行、结合自身现

状等方面存在不足,例如政策内化不理想、践行效

果不明显、地区间缺乏政策结合和互助、未形成绿

色发展磋商机制和全局策略、缺乏有效的部门联

动等;在环境司法方面,甘肃省全省的环境资源案

件统一由甘肃矿区法院(兰州环境资源法庭) 受

理和审理,虽然相比之前进步明显,但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譬如,在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与执行

中,在环境民事、刑事、行政等案件中,司法践行归

口审判机制改革不彻底,集中审理效果和执行效

果不佳;在公众参与方面,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认定条件较高,企业缺乏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民众监督意识不强等,导致社会、企业、公民等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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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治理的功效欠佳。
3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的法治路径

3.1 　 加快源头立法,出台黄河流域甘肃段保护

条例

作为上游源头地区,黄河流域甘肃段及甘肃

段以上区域为黄河提供了 80%左右的水量,一旦

污染,损害后果将会以幂次方增长。 近年来,甘肃

省在黄河流域甘肃段的生态治理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采取了多种方法和措施,但源头污染问题依

旧严重,治理迫在眉睫。 究其原因,其本质在于无

论是在上游源头的污染治理方面,还是水源地的

生态保护方面,多以软法类的指导文件和措施为

主,缺乏实体法律的强行规制。 法律最大的优势

在于它的强制力和明确性,也在于它的系统性和

有序性。 在流域治理保护方面,以颁布法律的方

式进行规制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 例如,美国

1933 年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设立

了流域管理局,统筹田纳西河流域的规划、开发和

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德国等也有以采

取立法的方式治理河流湖泊的成功案例。 在国

内,《长江保护法(草案)》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

律,也已在 2019 年 12 月 23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 甘肃省可以借鉴国内外流域立法治理的

案例,通过制定《黄河流域甘肃段保护条例》,建
立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的专项法律制度,统
筹黄河流域甘肃段的规划、开发和保护,以法律手

段强制性严惩上游源头污染、植被破坏、猎杀野生

动物等行为,以实现修复源头水源涵养功能、保护

野生动物栖息地、重建修复植被资源等生态治理

目标。
3.2　 协调两岸执法,构建省级治理执法小组

在黄河流域甘肃段左右岸保护与生态治理方

面,势必要形成两岸“一幅图” 模式,打破各自为

营式的发展,加强两岸磋商合作,协调两岸执法,
构建全省统一的省级生态治理执法小组,打破左

右岸壁垒,消除行政设限,推进流域区域联动和司

法行政等政令通行,实现联动式互助发展。 在环

境执法方面,协调两岸执法,互通信息,共建共享

流域的资源现状、污染数据、危机分析报告;在环

境司法裁判执行方面,左右两岸协助式执法,以此

实现快速执法、落实司法;在经济支持方面,可以

建立两岸专项资金,按比例和经济发展条件进行

融资,实现两岸互助式资金周转;在协作治理方

面,加大沉积岸对冲击岸的协作支持。 而且,通过

建立黄河流域甘肃段省级生态治理执法小组,可

实现左右岸合作调查,摸底查清两岸入河口排污

情况,协助进行溯源调查,查清污染源,规制排污,
惩戒污染,使污染者承担应有的责任。 总而言之,
依法成立省级执法小组,左右岸同心同步,才能实

现黄河流域甘肃段的有效治理。
3.3　 实施巡回审判,完善司法修复机制

司法是流域生态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

司法才能有效执法。 在黄河流域甘肃段环境司法

方面,可以借鉴黄河流域山东段的司法治理模式,
统筹各区域,在建立跨地域集中管辖制度的基础

上,建立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制度,依法成立巡

回小组,以定期巡回监督与不定期考察监督相结

合的方式,统一审判流域生态环境案件,构建联动

司法机制,规制惩戒与责任,避免出现流域惩戒力

度不一的现象,形成“甘肃模式”下的流域生态治

理法律保障轴线。 同时,创新司法模式,建立生态

环境案件下的司法修复制度,以促使环境责任人

承担治理污染、修复环境的实质性修复责任,最大

程度挽回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所带来的损失,实现

最快速的修复。 兰州环境资源法庭可与当地政府

执法小组共同协商,选择切实可行的区域,建立专

项工作场所,成立专项修复监督小组,定期考察环

境责任人的植树造林、山野复植、野生动物栖息地

修复、鱼类人工补殖情况,定期评估考核,合格者

减免处罚,不合格者继续承担修复责任,对承担责

任、履行义务不积极、不作为的责任人实行惩罚性

加重修复措施,条件允许的可以强制执行。
3.4 　 健全环境税制,加强流域生态治理的财政

支撑

税收是财政的基础,也是落实环境保护与生

态治理的重要基础。 我国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税收

有七大类,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

用税等。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依据《环境保

护税法》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以此取代征收排

污费,征税对象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

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四大类,但是征收噪声污染方

面的环境保护税时,目前不包括建筑施工噪声和

交通噪声征税。[6]从目前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税法

来看,不论是国家还是各省的环境资源税收范围

都过于狭窄,征收力度不大。 黄河流域涉及面积

广,甘肃省和其他各省应采取“九省共治,分别考

核”的策略,结合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等环境资

源税收制度,根据各省情况共同协商,因地量化、
细化税收种类和范围,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入河、入
海口污染源税收为主,甘肃段上游地区以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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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为主。 在此基础上,黄河流域甘肃段不同区

域再次细化税制、量化税收制度的监督和考核,确
立全面覆盖的环境资源税收制度,为甘肃段的生

态治理和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健的资金

支持。
3.5　 建立联动机制,培育协同保护新模式

黄河流域“甘肃模式”下的生态治理需要从

整合资源、建立联动机制着手,逐渐培育协同保护

新模式。 在政府协作领域, 省政府、 流域各市

(州)政府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建立

定期会议制度,协商解决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

境类案件落实司法判决和有效执法等关键性事

项,定期评估落实情况,及时解决突发性环境事件

和黄河流域甘肃段在生态治理中遇到的重点难点

问题;在司法领域,继续打造精品案例,流域内法

院实行案件上网公开制度,做到以案释法,以达到

流域生态法治宣传的目的;在领导班子建设方面,
按批次定期进行综合培训,积极开展黄河流域甘

肃段的立法、执法、司法一体化培训活动,提升流

域相关人员环境执法能力,提升法官公正有效司

法的水平和素质;在社会参与领域,强化社会、企

业、公民和司法、执法领域的监督和信息互通,通
过信息网络平台、法院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公布黄

河流域甘肃段执法和司法情况,为社会参与和监

督提供便利,进而推动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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